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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》编制说明

一、 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标准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《关于印发 

2021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青市监

函 [2021]253号）批准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

》地方标准的修订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

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。
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见表 1

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

姓名 性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

马德林 男 高级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
项目负责人，制定

方案

郭仁世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标准起草

李斌 男 助理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标准起草

许媛君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标准起草

马玉清 女 高级农艺师 青海省种子管理站 标准起草

蔡明孝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标准起草

邢瑜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标准起草

张家生 男 农艺师 都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标准起草

张建山 男 农艺师 乌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标准起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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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

种子是农业生产中特殊的、不可替代的、最基本的生产

资料，是农业科学技术和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载体，

没有好的优良品种，再好的光、热、水、肥条件也不能充分

发挥作用。我们党和国家对种子工作历来都很重视。1962年，

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》明确提出“种子第一，

不可侵犯”，在 1995 年召开的全国农业种子工作会议上，

提出了“种子是农业生产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，农业要实

现增产、增收、增效的目标，需靠多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，

但其中最重要的、起带头作用的是种子。种子是内因，外因

要靠内因起作用。如果种子不好，其他条件再好也不行，有

了良种，其他条件才能发挥作用”。

种子加工也叫种子机械加工。是指种子脱粒、精选、干

燥、精选分级、包衣、包装等机械化作业。种子加工业的发

展是种子生产现代化的标志。清选、干燥是种子加工的初级

阶段，任何国家的种子加工业都是从清选、干燥两道工序开

始的，然后才发展到分级、拌药、包衣(caating)和丸粒化

(pelleling)、计量、包装、运输等多种环节。一般先从单

机作业开始，进而形成工厂化流水线作业。

种子加工往往要通过几道特定的工序才能得到满意的

效果。常见的加工程序是预先准备、基本清选和精加工。常

用种子加工工艺流程: 预先准备-→初清-→干燥-→精选-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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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物处理-→计量包装-→入库。

种子精选加工方法主要有：①根据种子外形尺寸进行分

离，即按种子长度分离 用园窝眼流筒 5.0，4.75mm 分离短

混合物 35-40 转/分。按种子厚度分离 长孔筛小麦用 1.5×

25mm筛孔分离瘦小种子；按种子宽度分离，种子直立状态下

通过园孔筛，筛面要有振动当种子长度大于孔径 2倍时，需

要有垂直振动。②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分离处于气流中的种

子或杂物，除受本身重力外，还承受气流的作用力(压力)。

因受力不同，种子与夹杂物在气流中走向不同而分离。

我省种子机械精选加工工作经过多年发展，取得了长足

成绩，但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，还存在一定差距。目前，我

国的种子加工多数企业采用单机或加工机组实施加工，缺少

高效率、专业化的种子成套设备，加工后的种子质量不稳定，

难以达到统一标准，加之种子加工现行标准技术指标和种子

质量偏低，与国外差距较大，大多数企业只关心品种，对种

子质量没有更高的要求。随着国外种子企业的介入，对我国

的种子加工质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，以玉米品种为例，经过

精加工，种子发芽率达到 95%以上，可以实现单粒播种，播

种量仅为每亩 1.1公斤，既降低了用种量，又减少了田间间

苗的费用，种苗长势整齐，提高了单产，也利于机械耕作，

受到市场认可和欢迎。另外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农业机械化

是必然趋势，目前种子的加工水平已明显滞后，不能满足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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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需求。

目前，我省在小麦、蚕豆、油菜等方面的种子加工，基

本上处于粗加工状态，不能满足精量化、机械化播种的需求，

分级、包装、丸粒化等精细加工是这些作物的发展趋势。

三、规范研制及起草过程

（一）前期工作

2016年，新《种子法》开始实施，和原《种子法》相比

较，新《种子法》有以下特点：一是着力搭建现代种业制度

框架。建立现代种业制度，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、种业安全、

生态安全，保护农民权益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。

种子法修改，立足于种业国家战略性、基础性核心产业地位，

着力构建以产业为主导、企业为主体、产学研结合、“育繁

推一体”的现代种业法律制度，着力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、

知识产权保护能力、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、供种保障能力和

市场监管能力。二是把握“转型升级”的度，循序渐进。种

业制度设计既要体现发展方向，又不能超越发展阶段。改革

路径体现“渐进式”和“小步快跑”的思路，不急于求成，

与现阶段各主体的发育程度、科研水平、政府的监管能力及

改革参与者的接受程度相适应，不拔苗助长。既学习借鉴国

际上先进的种业管理经验，又不盲目照搬。

因此，新《种子法》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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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与政府严格监管有机结合。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，主要由

市场决定种业的资源配置，除公益性研究外，其他都通过市

场竞争优胜劣汰。与此同时，划定政府监管边界，明确监管

职责，建立市场导向下的严管模式。政府的监管要符合市场

经济规律和种业发展规律，既不能事事包揽，也不能撒手不

管，监管重点是规划计划、市场准入、市场秩序、质量标准、

维护农民权益等。在监管环节上，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

管，有法可依。随着种子法的实施和种业体制改革的进行，

全省种子企业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，从而也使得全

省种子精选加工工作有了新的提升。在种子加工机械的选型

和使用上也有了转变。

（二）成立修订小组

本规程的编制工作从 2020 年 6 月份开始，由青海省农

作物站组成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》修订小组

，着手该标准的研制工作。

（三）调查研究

2019 年至 2020 年，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先后对全省种

子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调研，从调研结果看，与新《种子法》

实施前相比，全省种子精选加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

2021年，全省供应各类农作物种子 3226.72万公斤，占收储

量的 93%，其中小麦种子 1163.67万公斤、青稞种子 401.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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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公斤、杂交油菜种子 177.55万公斤、常规油菜种子 55.35

万公斤、蚕豆种子 215.79万公斤、马铃薯种子 1084.4万公

斤、其它种子 128.57 万公斤。从种子质量来看，2021 年，

全省 16 个种子收贮单位作物种子自检代表批量 3045.9 万

公斤，其中小麦种子自检代表批量 1228.99万公斤、青稞种

子自检代表批量 570.62 万公斤、油菜种子自检代表批量

244.99万公斤、蚕豆种子自检代表批量 88.89万公斤、马铃

薯 871.65 万公斤、其它种子自检代表批量 40.76 万公斤，

经统计，上报的自检结果判定均符合国家种用标准，确保了

全省用种质量安全。种子质量的提升，种子精选加工起到了

有力的促进作用。

经调研，全省现有 26个种子销售企业和种子经营单位，

现有种子加工设备 137台（套），其中风筛选种子清选机 38

台，比重式种子精选机 27台，复式种子精选机 66台，成套

种子加工设备 6套（主要精选藜麦、玉米种子）。从种子精

选加工设备来看，目前我省种子企业多采用河北、山东、江

苏等地的加工设备，而以前全省普遍采用的甘肃酒泉种子加

工设备逐渐被淘汰，因此，1996版的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

技术操作规程》文本中将起草年代的种子精选加工设备列入

规程文本中就显得跟不上当前种子精选加工的形势，有必要

进行文本的修订工作。

（四）起草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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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拟订标准编制工作进度后，修订小组于 2021 年 6 月

至 2021年 12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规程制定小组通过认

真研究讨论，提出制定提纲，决定了制定规程的框架。

（五）起草文本

2020年 8月，起草人员认真查阅了标准制定的有关文件

，对标准的格式、内容、术语表达方式等进行了深入学习，

严格遵循 GB/T1.12009-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所规定的标准

编写要求，于 2022 年 1 月完成了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

术操作规程》（草案）。

（六）征求意见

2022年 2月至 4月，完成征求意见工作，广泛征求了中

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、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及省内

外种子生产、经营和推广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从规范编写

的格式、专业术语的应用、试验设计的合理性等提出了多项

修改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对专家的意见进行了梳理汇总，并

按照提出的初审意见，对标准进行了认真修改后形成了送审

稿。

四、制定标准的依据和原则

按照 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

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

标准的编制原则：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》和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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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及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有关规定。力

求做到技术先进，经济合理，切实可行，有利于推动技术进

步；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能够被科学试验和生产验证；标准

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易于使用者接受，以上法律法规是

本标准起草的主要依据，本标准与法律不存在冲突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》是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种子法》及全国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加工技术的发

展为依据进行修订的，该规程在 1996 年的基础上，在种子

加工原理、设备选型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改进，也是在

国内广大种子机械加工设备制造厂家的试验资料和数据的

基础上编写的，与现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强制性标准

没有抵触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规范由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和我省多家种子企业等

单位从事种子加工的有关技术人员共同起草完成的，在起草

过程中，编写人员结合我省实际，对国内外加工设施与我省

生产中的需求进行了对接，规程中所有技术参数，都得到了

各单位的广泛认可，因此，该规程的起草是在编写单位和种

子生产加工企业共同创作而完成的。在该规程起草后期，主

要编写人员还将规范草案广泛征求了省内其他种子、推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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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企业的意见，共收到修改意见 9条，通过对反馈意见进

行分析，最终对这 9 条意见全部进行了采纳（见附表 1），

最终形成了该意见讨论稿。2022年，由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

委员会组织专家，对该文本进行了预审，在听取起草人员汇

报的基础上，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该文本技术指标合理，操作

性强，对我省农业生产具有指导意义，同意通过预审，并进

一步通过完善修改，提交有关部门审核。起草小组根据专家

组预审意见，经讨论，对提出的 5条修改意见全部采纳（征

求意见附表 2）。因此，该规范起草过程中，各项技术参数

和标准文本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。因此，该规程起草过程中，

各项技术参数和标准文本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、措施

（一）加强规范的宣传和推广

开展本规范执行区域的不同层次人员的技术培训，使大

家了解标准、掌握标准，已达到更好的使用标准的目的。

（二）从技术上严格把关

建立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》实施小组和

推广制度，除起草人员外，还要吸收基层实施地区农技人员、

生产企业、种子销售和推广人员参加，切实从基础上确保标

准的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做好后续研究工作

进一步对农艺和农机性状相结合进行研究，同时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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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作物、不同品种特性及需求，加大种子加工技术的配套

应用工作，以保证该规范能够在生产中持续发挥作用。

（四）及时掌握标准实施动态

在标准实施过程中，一方面要积极推广标准的顺利实施，

另一方面要做好标准的完善工作，及时发现推广过程中存在

的问题，对于出现的风险性问题及时修订，使标准更具实用

性和可操作性。

八、预期的经济、社会效益

据测算，通过对种子进行精选加工，可实现粮食作物增

产 3%～5%，油料作物增产 2%～3%，按全省粮食作物良种推

广面积 304万亩、油料作物良种推广面积 180万亩计算，可

实现新增粮食总产 2918.4 万公斤～1864.0 万公斤，新增油

料总产 940.8万公斤～961.2万公斤，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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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1

标准名称：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

承办人：马德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9997266337
标准起草单位：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

序号
标准的章、

条编号
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（人员） 处理意见及理由

1 CCS 为 CCS B19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，贺

晨帮
采纳

2 前言
GB/T1.1-2009 改 成
GB/T1.1-2020
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，贺
晨帮

采纳

3
规范性引用

文件

一些列举的规范性引用文

件在文本中未发现引用
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

物所，纳添仓
采纳

4 范围 规定内容和章标题一致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

物所，纳添仓
采纳

5 5
加工原理没写清楚，建议重

写
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生

物所，纳添仓
采纳

6 5.4
增加“大型成套设备”加工

原理

青海牛必乐农牧科技

有限公司，张怀
采纳

7 6 增加“种子外形特性”章节
都兰金穗种业有限公

司，王顺录
采纳

8 7
增加“复式和大型成套设备

精选”内容

都兰金穗种业有限公

司，王顺录
采纳

9 8
“操作技术”细化，分步骤

写

青海牛必乐农牧科技

有限公司，张怀
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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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标准征求意见初审汇总处理表 2

标准名称：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

承办人：马德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9997266337
标准起草单位：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

序号
标准的章、

条编号
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（人员） 处理意见及理由

1 文本

文本结构改为“机械选择、

场地选择、加工原理、参数

设置、质量控制”等

青海省大学农牧学院，

李宗仁
采纳

2 1 适用范围只写麦类、油菜、
豆类、玉米等
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，纳
添仓

采纳

3 6 放到第 4 章
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
研究所，陈志国

采纳

4 7
“设备选择”中删除和加工

原理重复的内容
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，谢

德庆
采纳

5 5.5 删除“大型成套设备”
青海省农林科学院，李

屹
采纳

《农作物种子机械精选技术操作规程》起草小组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


